
上海建桥学院

教材建设立项合同
教 材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        
项目 责任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联 系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同起迄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  年   月   日

项目主要成员
	姓名
	年龄
	职称
	教学/科研领域
	项目任务
	签 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所有要填写的内容请用5号字体填写，单倍行距。不够请自行添行或添页，下同。

二、教材建设目标
	教材建设目标：


	日期安排
	完成内容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三、验收要求
	验收要求：(正式出版教材需提供正式出版教材样本，非正式出版也需要提供教材样本)



四、验收或鉴定日期
	本合同自生效之日起    个月内，即     年    月底前完成并进行验收或鉴定。

教材立项后，由教师完成初稿，教师所在学院对教材进行审查，并填写《教材编写审核表》；教材正式出版后，学院将一本（套）教材和《教材编写审核表》一起交至教务处存档，教务处审核后进行全额拨款。


五、项目资金预算（需细化）
	资金预算
	金额
	备注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六、共同条款
签约各方一致同意本合同各项条款所列内容，并信守本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
甲方应按本合规定的拨款计划如期拨款，并在项目进行过程中，对本合同的实施和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、检查并保证合同的顺利实施。已方应按规定的范围使用经费。
乙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考核指标、成果鉴定形式，验收或鉴定日期，按质、按量、按期完成委托的任务。项目完成并经验收鉴定后，乙方应在一个月内向甲方和丙方提出项目总结报告、项目验收或鉴定书、项目经费决算和其它建设成果等有关资料。
本合同项目在执行过程中，如随项目建设的深化，发现本项目或原定的内容、指标等确需撤消或作必要调整、修改时，必须经甲、乙双方协商同意，签订项目合同修改书。撤消项目的，应退还甲方尚未使用资金，已购物资由甲方全权处理。
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甲、乙双方必须全面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本合同。
本合同项目经费采取包干办法，超支不补。
本合同的附加条款如下：
(1)

(2)
本合同正本两份，分存甲方正本一份，乙方正本一份。
本合同生效日期按甲方签章之日算起。
签订合同各方：
委托单位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承担单位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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